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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于 1981 年 5 月 21 日在佛罗伦萨召开会议，决定起草一份将

以该城市命名的历史园林保护宪章。本宪章即由该委员会起草，并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 1982 年 12 月 15

日登记作为涉及有关具体领域的“威尼斯宪章”的附件。

定义与目标

第一条 “历史园林指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所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鉴此，它应被看作是

一古迹。

第二条 “历史园林是一主要由植物组成的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即指有死有生”。因此，

其面貌反映着季节循环、自然生死与园林艺人，希望将其保持永衡不变的愿望之间的永久平衡。

第三条 作为古迹，历史园林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予以保存。然而，既然它是一个活的古迹，其

保存必须根据特定的规则进行，此乃本宪章之议题。

第四条 历史园林的建筑构造包括：

a.其平面和地形；

b.其植物，包括品种、面积、配色、间隔以及各自高度；

c.其结构和装饰特征；

d.其映照天空的水面，死水或活水。

第五条 这种园林作为文明与自然直接关系的表现，作为适合于思考和休息的娱乐场所，因而具有理想

世界的巨大意义，用词源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天堂”，并且也是一种文化、一种风格、一个时代的见证，

而且常常还是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独创性的见证。

第六条 “历史园林”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不论是正规的，还是风景的小园林和大公园。

第七条 历史园林不论是否与某一建筑物相联系??在此情况下它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能隔绝于

其本身的特定环境，不论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亦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

第八条 一历史遗址是与一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特定风景区，例如：一主要历史事件、一著名



神话、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成一幅名画的背景。

第九条 历史园林的保存取决于对其鉴别和编目情况。对它们需要采取几种行动，即维护、保护和修复。

维护、保护、修复、重建

第十条 在对历史园林或其中任何一部分的维护、保护、修复和重建工作中，必须同时处理其所有的构

成特征。把各种处理孤立开来将会损坏其整体性。

维护与保护

第十一条 对历史园林不断进行维护至为重要。既然主要物质是植物，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保存园林

既要求根据需要予以及时更换，也要求有一个长远的定期更换计划(彻底地砍伐并重播成熟品种)。

第十二条 定期更换的树木、灌木、植物和花草的种类必须根据各个植物和园艺地区所确定和确认的实

践经验加以选择，目的在于确定那些已长成雏形的品种并将它们保存下来。

第十三条 构成历史园林整体组成部分的永久性的或可移动的建筑、雕塑或装饰特征，只有在其保护或

修复之必要范围内方可予以移动或替代。任何具有这种危险性质的替代和修复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的原则予

以实施，并且必须说明任何全部替代的日期。

第十四条 历史园林必须保存在适当的环境之中，任何危及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变化必须加以禁止。所

有这些适用于基础设施的任何方面(排水系统、灌溉系统、道路、停车场、栅栏、看守设施以及游客舒畅的环

境等)。

修复与重建

第十五条 在未经彻底研究，以确保此项工作能科学地实施，并对该园林以及类似园林进行相关的发掘

和资料收集等所有一切事宜之前，不得对某一历史园林进行修复，特别是不得进行重建。在任何实际工作开

展之前，任何项目必须根据上述研究进行准备，并须将其提交一专家组予以联合审查和批准。

第十六条 修复必须尊重有关园林发展演变的各个相继阶段。原则上说，对任何时期均不应厚此薄彼，

除非在例外情况下，由于损坏或破坏的程度影响到园林的某些部分，以致决定根据尚存的遗迹或根据确凿的

文献证据对其进行重建。为了在设计中体现其重要意义，这种重建工作尤其可在园林内最靠近该建筑物的某

些部分进行。

第十七条 在一园林彻底消失或致多只存在其相继阶段的推测证据的情况下，重建物不能被认为是一历

史园林。

利用

第十八条 虽然任何历史园林都是为观光或散步而设计的，但是其接待量必须限制在其容量所能承受的

范围，以便其自然构造物和文化信息得以保存。

第十九条 由于历史园林的性质和目的，历史园林是一个有助于人类的交往、宁静和了解自然的安宁之

地。它的日常利用概念必须与它在节日时偶尔所起的作用形成反差。因此，为了能使任何这种节日本身用来

提高该园林的视觉影响，而不是对其进行滥用或损坏。这种偶尔利用一历史园林的情况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第二十条 虽然历史园林适合于一些娴静的日常游戏，但也应毗连历史园林划出适合于生动活泼的游戏

和运动的单独地区，以便可以满足民众在这方面的需要，不损害园林和风景的保护。

第二十一条 根据季节而确定时间的维护和保护工作，以及为了恢复该园林真实性的主要工作应优先于

民众利用的需要。对参观历史园林的所有安排必须加以规定，以确保该地区的精神能得以保存。

第二十二条 如果一历史园林修有围墙，在对可能导致其气氛变化和影响其保存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检

查之前，其围墙不得予以拆除。

法律和行政保护

第二十三条 根据具有资格的专家的建议，采取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对历史园林进行鉴别、编目和保

护是有关负责当局的任务。这类园林的保护必须规定在土地利用计划的基本框架之中，并且这类规定必须在

有关地区性的或当地规划的文件中正式指出。根据具有资格的专家的建议，采取有助于维护、保护和修复以

及在必要情况下重建历史园林的财政措施，亦是有关负责当局的任务。

第二十四条 历史园林是遗产特征之一，鉴于其性质，它的生存需要受过培训的专家长期不断的精心护

理。因此，应该为这种人才，不论是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环境美化专家、园艺学家还是植物学家提供适当

的培训课程。还应注意确保维护或恢复所需之各种植物的定期培植。

第二十五条 应通过各种活动激发对历史园林的兴趣。这种活动能够强调历史园林作为遗产一部分的真

正价值，并且能够有助于提高对它们的了解和欣赏，即促进科学研究、信息资料的国际交流和传播、出版(包

括为一般民众设计的作品)、鼓励民众在适当控制下接近园林以及利用宣传媒介树立对自然和历史遗产需要给

予应有的尊重之意识。应建议将最杰出的历史园林列入世界遗产清单。

注释 以上建议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历史园林。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园林的附加条款可以附于本宪章之后，

并对所述类型加以简要描述。

——摘自国家文物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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